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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与市政府 

法律顾问和参事工作联系的通知 

 （重办发〔１９９５〕３４号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４日）市政府各部门： 

  为了充分发挥市政府法律顾问、市政论参事的参政议政和智囊参谋作用，提高政府决策民主化、科

的要求，现将加强与政府法律顾问和参事工作联系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建立工作联系制度 

  为使市政府领导与法律顾问、参事保持经常联系，充分发挥顾问、参事在日常政务工作中的参

事的专业特长或研究重点，按市政府领导分工，建立相应的工作联系制度。 

  联系方式可灵活多样，突出经常性的特点。如定期通报情况，不定期约风，条呈建议批评，急

以及电话联系等。具体衔接工作，分别由法制局和办公厅一秘书处承办。 

 二、建立会议制度 

  （一）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每季度主持召开一次法律顾问和参事座谈会议。会议内容主要是通报

工作情况；听取对政府工作的意见。 

  （二）邀请法律顾问和参事代表列席政府全体会议。 

  （三）市政府常务会、市长办公会、市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及有关专题会，根据会议内容，邀

席，参与决策。 

  （四）市政府工作要点、工作报告、重要法规规章的起草论证会议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研究发

议，邀请法律顾问、参事参加，原取意见和建议。 

 三、建立调查研究制度 

  市政府法律盛况、政府参事要围绕政府工作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天空。今年

提出的控制物价、工农业生产、城市管理等重要工作，以及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、难点问题展开调查

公厅、研究室与参事室共同拟定调查研究题目，分解落实到参事。 

  市政府办公厅、法制局对顾问、参事提出的调研报告、对策建议，要明确专人负责办理，提出

导和部门阅办，并将市政府领导批示和采纳意见、自理结果，书面反馈顾问、参事本人。 

 四、建立政府机关学法制度 

  为了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，树立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建立市政府机

关学法制度，每季度末安排一次法律知识讲座，机关全体干部参加。主要从四个方面内容进行安排：一是本


